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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付款责任 (Bank Payment Obligations，简称 BPO) 是由环

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组织研发的一种新型的贸易金

融工具，依托 SWIFT 贸易服务设施 (TSU) 系统进行操作，由付款银

行 ( 买方银行 ) 向收款银行 ( 卖方银行 ) 做出的独立、不可撤销的即

时或延期付款责任承诺。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结算工具，BPO 集合

了信用证的安全性与赊销的快捷性，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等众多优点。

为推进 BPO 业务的市场化进程，国际商会专门成立写作及咨

询小组，广泛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后制定了《银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

（Uniform Rules for Bank Payment Obligations，简称 URBPO），

作为规范 BPO 业务的指导性文件。该规则于 2013 年的里斯本会议

上通过，并于 2013 年 7月 1日起正式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目前，除少数商业银行作为主要实践者积极开展 BPO 业务合

作外，国内银行界对 BPO 业务基本处于学习阶段。为加强国内贸易

金融界实务操作人员对 BPO 业务的理解，把握 BPO 业务发展所带

来的市场机遇，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组织专家团

队翻译此书。主要译者徐珺是 ICC DOCDEX 专家及 ICC China 银

行委员会翻译专家组组长，李烁为 ICC URBPO 咨询顾问组成员，

王桂杰为 ICC China 银行委员会保函专家组成员。三位译者为此书

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译文字斟句酌，力求准确。中国银行

对本书的翻译和译审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国际商会中

国国家委员会对中国银行及译者和译审一并表示感谢。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BPO业务推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后，

我们还将密切关注国际规则的变化和出台，持续推出国际商会制定

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惯例丛书，积极研究并推广规则应用。

序  言

林舜杰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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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委托，我们有幸参与了《银

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URBPO）的翻译工作。

在翻译中，我们力求忠实英文原稿，贴近实务，体现规则内

涵并且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同时兼顾与国际商会以往其他中文

出版物中的定义或措辞译法保持一致。

作为规范银行付款责任（BPO）业务的国际规则，URBPO

的推出对各参与行的权责进行了规范。根据 BPO 业务的实践经

验及相关专家对 URBPO 中文译稿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特此将中

文译稿部分译法做如下说明：

一、关于译文中直接使用“BPO”“URBPO”“TMA”等

英文缩写的考虑

鉴于“BPO”“URBPO”“TMA”等英文缩写的中文表述

过于冗长，且实务中已习惯直接使用上述英文缩写，出于便利性

考虑，中文译稿除在条款中首次出现该类英文缩写时有中英文对

照翻译，其后的条款中均直接使用英文缩写。

二、关于“Baseline”的译法

BPO 通过使用 TMA 进行交易信息匹配。实务中，为创建可

进行数据比较的信息，买方银行和卖方银行发起业务时向 TMA

发送的信息内容均为交易基础数据信息。尽管“Baseline”在字

典中的译法为“基线”，也有人将其解读为“框架”，但基于

BPO 实务及对其内涵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译法难以理解且未

能传达“Baseline”的实质。首先，“基线”属于非金融行业的

专业术语，而 URBPO 的使用者是银行从业人员，因此“基线”

译 者 语



一词不便于使用者的理解。此外，由于“Baseline”中包含的

内容是基础交易信息，“框架”的表述也不能准确传达其内涵。

因此，为便于使用者理解掌握，同时准确传达内涵，“Baseline”

在 URBPO 中文译稿中被译为“基础信息”。

三、关于“obligor bank”的译法

Obligor 有“义务人、债务人、允诺人”之意。但是，考

虑到在 BPO 业务中，“obligor bank”是开立 BPO 的银行，

在满足 URBPO 规则的前提下直接对“recipient bank”承担付

款责任。鉴于“recipient bank”在 URBPO 中文译稿中翻译为

“收款行”，因此，为简洁明了及强调对应关系，我们将“obligor 

bank”译为“付款行”，而非“债务银行”等过于法律术语化

的措辞。

为了更好地在翻译中忠实于 URBPO 英文原稿的表述，同

时便于 URBPO 的中文译稿使用者对条款的理解，我们还征求

了URBPO 起草小组主席盖瑞·考利尔（Gary Collyer）先生、

新加坡银行公会贸易融资技术顾问兼 ICC DOCDEX 专家苏志

成先生等专家的意见，得到了他们非常好的建议，对我们准确

表达规则内涵、及时完成翻译工作帮助匪浅。我们谨借此机会

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尽管我们尽力而为，但是由于翻译水平有限，译文恐难免

有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并以英文原稿为准。

译  者         

2014 年 11 月 17 日



我们有幸呈上首次面世的《银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简称

URBPO）。它是 21 世纪针对快速发展的供应链金融领域出台的

一套规则。该规则由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与领先的金融信息提供

商SWIFT组织合作制定，充分考虑了所有相关各方的合理期望。

过去五年以来，供应链金融（简称SCF）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

供应链金融市场这一概念被银行用来特指经确认的应付账款融资

或预付款服务。这些服务已经向大买家及其供应商展示了其适用

性和价值。在大买家致力于支持其供应商流动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目前，银行及非银行技术供应商所广泛提供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已

建立在买卖双方寻求以共赢精神合作这一事实上。

市场提出了对新型解决方案的需求，以满足国际贸易中日益

增长的赊销方式的使用，以及由纸质化向电子化处理方式的转化，

从而降低成本压力，并对风险动态变动做出及时反应。URBPO

即是国际商会回应这些新的市场需求而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

URBPO 的精心起草历时 18 个月，是众多国际商会成员单

位集体努力的成果。许多国际商会国家委员会也对起草过程作出

了重要贡献，针对发送征求意见的三次草稿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评

论和建议。他们提出的许多意见被纳入了后续的草稿中，其中也

包括终稿。国际商会 URBPO 顾问小组也审阅了草稿，并提供了

他们的建议及对部分国家委员会评论的支持。在国际商会高级技

术顾问盖瑞·考利尔的出色主持下，URBPO起草小组多次会面，

仔细审核国家委员会和顾问小组提出的所有评论，并完成了终稿。

前 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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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起草工作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制定

的规则得到了银行从业者、用户及供应链金融领域中所有成员的

一致认可。该规则在 2013 年 4 月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于里斯本

召开的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URBPO 注定将成为全世界供应链金融实务的标准版本。

让·盖·卡里埃

国际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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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我们的会员所有的合作机构，SWIFT 组织致力于帮

助各成员减少风险、提高自动化并降低成本。因此，我借此机

会向大家通告 SWIFT 组织 2013 年在交易银行领域推出的重要

项目之一：银行付款责任（简称 BPO）。BPO 是一种新型创

新的付款条件，允许买方和供应商锁定并融通国际贸易交易，

使银行能够向其公司客户提供高级的风险缓释手段及更优化的

金融服务。

国际商会和 SWIFT 组织所公布的新的法律和技术标准允许

银行自贸易交易的最初阶段，如销售合同签署之时，即可为他

们的公司客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这一创新使得供应链金融

的范围延伸到风险缓释和装运前金融服务。它还为本地银行及

各发展银行提供了有利之机，以提升他们在支持中小企业市场

这一重要经济领域中的地位。

SWIFT 信息传送标准有益于参与金融交易的各方展开重要

相互协作。SWIFT 的标准在逾 210 个国家和地区被近 10，000

家金融机构及成千上万的公司机构使用。

国际商会和 SWIFT 组织于 2011 年 9 月签署了合作协议，

以发挥我们在贸易金融领域中的各自优势。根据新规则要求使

用电子化交易数据，银行能够更好地满足其公司客户期望加速

金融处理流程，并优化流动资金运用的需求。

在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内，国际商会和 SWIFT 组织成功发

布《银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简称 URBPO），将具有法律

前 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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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约束的规则和电子信息传送标准有效结合。该规则的推行对

于贸易市场是一个重大里程碑。2013 年 4月，在里斯本召开的

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上对 URBPO 投票全票通过，这也清晰地

说明了各行业对这一市场转型的支持。BPO正在塑造贸易行业

的未来，而现在银行无疑有机会为他们的公司客户提供创新

服务。

我们期待着支持这一新的付款条件在市场中推广运用。

高特福来德·雷伯兰特

SWIFT 组织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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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

《银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简称 URBPO）的适用范围

仅限于银行之间。这一范围由国际商会和 SWIFT 组织共同认

可，并记录在双方于 2011 年 9 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供起

草小组参考。正如金融机构（在URBPO中被称为“参与行”）

在某一特定交易中所选择使用的任一交易匹配应用程序（简称

TMA）一样，URBPO被设计运用于银行间的“合作”领域。

URBPO 并不管理规范银行及其公司客户之间的互动。各

银行可以在所谓的“竞争”领域，基于其能力开立银行付款责

任（简称 BPO）或收到 BPO，为其客户提供融资或其他服务

及产品。URBPO 指出了 BPO 与基础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之

间的分离和独立性特点。这是参考 UCP 600 第 4 条中表述的

措辞和原则，并进行了相应调整，以适用本规则中的内容。

BPO是付款行（通常是买方银行）对收款行（卖方银行）

做出的一项不可撤销的承诺，承诺在电子化数据匹配成功或接

受数据错配的条件下支付确定的金额。BPO 是贸易结算的另

一种可选工具，其设计初衷是补充而非替代现有的解决方案。

BPO 通过使用 TMA 这一集中的数据匹配和工作流应用程

序而建立。值得注意的是，TMA 本身并不生成 BPO，而是通

知每个参与行 BPO 的存在，反映了每个参与行均同意参与某

项包含 BPO 的交易。一旦创建，在适用的法律下，BPO 即构

成了付款行对收款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有效的和可执行的付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款责任。与遵循《跟单信用证统一规则》（简称 UCP）的信

用证业务、遵循《托收统一规则》（简称 URC）的托收业务

及遵循《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简称 URDG）的保函业

务一样，BPO 项下的法律纠纷在URBPO 范围之外解决。

通过处理从参与行收到的信息，自动将这些信息中所含数

据与已约定的要求（在已创建基础信息中已规定的）进行比较，

以及其后通知各参与行数据匹配或者数据错配，TMA 为付款

行提供了提交数据的一种途径。URBPO 是基于参与行的信息

发送和接收都将遵守 ISO 20022 标准这一事实上的。国际标

准组织 ISO 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标准开发机构和发行机构，

其会员单位包括逾 160 家国家标准机构。

ISO 20022 根据业务领域界定金融信息的定义，每个定

义由一组唯一的四字符业务领域编码识别。就贸易服务管理

（Trade Services Management）而言，其业务领域编码是

TSMT。ISO 20022 TSMT 标准规定了相关基础贸易交易下参

与行传递的商业、运输、保险、证明信或其他证明的格式，

以及在参与行和 TMA 之间交换的相关 TSMT 报文的格式。第

4 条“报文定义”中包括了专门针对 BPO 的 TSMT 报文的定

义。任何受本规则规范的 TMA 均须能够使用第 4 条所定义

的 ISO 20022 TSMT 报文。

报文标准对于实现银行间的可操作性及沟通理解至关

重要。通过使用共同的数据库，该标准确保了格式和技术的

一致性和统一性。与金融服务领域的其他 ISO 标准一样，

ISO 20022 关于 TSMT报文的标准可在公开渠道获取，其所有

权并不专属于任何技术供应商或金融机构。

在起草的初期阶段，“费用”和“不同国家的银行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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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条款引起了各国家委员会的关注。

费用：起初草拟时，该条款沿用了 UCP 中的概念，即如

果代理人无法收回其费用时，则指示方将继续承担责任。在第

二和第三稿起草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各种评论，首先是让付

款行承担责任，然后将费用承担的责任转让给收款行。目前在

基础信息的付款责任部分中的费用栏目无助于任何具体规则的

适用。因此，在等待对 ISO 报文改善的请求实现之际，我们

决定将该条款从 URBPO 中删除，由银行通过制定双方协议的

方式来决定费用的支付。

不同国家的银行分支机构：起草小组认识到，围绕两个不

同的法律实体通常需要订立合同这一观念产生诸多问题，并认

为该问题已在第 15（b）条中提到。

与 eUCP 类似，URBPO 发布时使用了版本编号，以便于

更新或增加个别条款来反映任何行业实务的变化，而又无需修

订整个规则。此版本是URBPO 第 1.0 版本。

在草拟过程中，我们认识到，目前的 ISO TSMT 报文将需

要进行部分修改，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为需要符合全球、地

区及国家监管当局规定及适用制裁要求的数据提供必填栏位。

国际商会正在向 ISO 提出请求，促使他们提交修改申请，并

申请成为 TSMT 报文任何修改决定程序中的参与方。任何修

改请求必须不迟于每年 6 月 1 日向 ISO 提出，获批的请求通

常将在下一个年度得以实现。

起草小组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大家针对所有三次草稿提出

的意见以及多处高水准的修订细节。

我们还要感谢在米歇尔·诺尔斯（南非）及桑杰·坦东（香

港）领导下运作的URBPO 顾问小组的支持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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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还要对在迈克尔·昆（美国）领导下的

URBPO 教育小组致谢。随着 URBPO 第二稿的出炉，他们对

制定与 URBPO 第二稿配套的培训材料提供了大力帮助，并进

一步协助推动了 BPO 的学习过程。为了确保 URBPO 的概念

与信息流和本规则中解释的定义相匹配，该小组还在 2012 年

底进行了宝贵的概念校验工作。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将这一重要的规则文本付诸于现实的

起草小组成员。他们的名字列示如下：

约翰·巴杰雅：劳合银行集团贸易销售部主管，英国

尼尔·产特里：汇丰银行全球政策和合规部、全球贸易和应收

账款融资部主管，英国

戴维·亨那：前 SWIFT 组织高级经理，英国

帕特里克·克莱凯尔斯：SWIFT 组织公司法律部门副总顾问，

比利时

罗伯特·马绍尔：SWIFT 组织首席标准专家，比利时

曼诺·梅农：苏格拉皇家银行贸易服务部，创新及客户建议国

际银行部，全球主管，英国

戴维·梅内尔：《贸易信用证顾问》所有人，前德国银行雇员，

英国

哈丽特·I. 雷斯尼克：摩根大通，法律部总裁及副总顾问，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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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瑞·考利尔

URBPO 起草小组主席

英国考利尔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2013 年 4 月

观察员：

安德烈·喀斯特曼：SWIFT 组织公司及供应链市场部总经理，

比利时

丹·泰勒：摩根大通，公司与投资银行部，全球市场基础设施

部，总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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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  范围

a.    国际商会《银行付款责任统一规则》（以下简称URBPO）

是为银行付款责任（以下简称 BPO）设计的框架体系。

BPO 与买卖双方之间的基础贸易合同相关，就该基础贸

易合同而言，参与行同意通过使用相同的交易信息匹配应

用程序（以下简称 TMA），参与已创建基础信息。

 
b.    URBPO不提供确定是否发生数据匹配或数据错配的依据。

这将由适用的 TMA 的功能及各参与行所同意的适用于该

TMA的条款决定。 

第 2 条  应用

a.     URBPO 是适用于下述 BPO 的一套规则，即当已创建基础

信息中的付款责任部分明确声明其遵循本规则时，或者当

各参与行在单独协议中约定 BPO 遵循本规则时。除非在

已创建基础信息中或单独协议中明确修改或排除，本规则

各条文对各参与行均有约束力。

b.   i） 如果已创建基础信息或单独协议未注明所适用的

URBPO 版本，则该 BPO 将遵循根据第 9（d）条创

建基础信息时现时生效的版本。

      ii） 本文本版本号为 URBPO 1.0。

c.    i） URBPO 要求使用在国际标准组织（以下简称 ISO）

注册的合适的 ISO 20022 贸易服务管理（以下简称

TSMT）报文。使用任何其他报文类型意味着该交易不

在本规则范围内。

      ii） 本规则中只涉及适用于 BPO 的 TSMT 报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